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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新住民健康促進及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暨培訓計畫」摘要 

計畫說明： 

依據內政部114年9月26日台內移字第11409330091號函及115年2月3日內授移字第

1150930412號函辦理。 

說明： 

一、 為落實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提升其在臺醫療生育保健服務利用及生活適

應能力，協助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促進多元文化共融，避免因適應不

良衍生家庭與健康問題，特研擬「新住民健康促進及生育保健通譯員培訓

計畫」，於社區召募具助人熱忱且獲家人支持之新住民婦女，協助同國籍

新住民適應生活，並培養其社區服務與基礎健康照護能力。 

二、 內政部移民署核定本市115年度「新住民健康促進及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

暨培訓計畫」原補助新台幣356萬3,450元整，已納編115年度預算，中央

為確保計畫持續推動及穩定發展，落實政府資源運用，業於115年2月3日

來函要求地方政府依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之財力級次編列分擔款，本

市屬第5級為10%，經費計新台幣39萬6,000元整，考量因應實務執行所需

避免影響計畫推動時程，又因市配合款未及納入本府115年度總預算，謹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116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三、主要工作項目： 

(一) 工作重點 

1. 辦理新住民健康促進暨生育保健通譯員培訓：由本局聘請講師辦理衛

生局、所通譯員管理者訓練，讓掌握衛生保健現況及使其有足夠的知

識和技能，有效、及時的提供正確的生育保健等之相關健康資訊，促

進新住民婦女可近性輔導服務及保健利用。 

2. 透過通譯員於各區衛生所提供生育保健之相關服務，協助公衛護理師

與新住民溝通的通譯功能，提供生育保健服務，並追蹤改善未按時健

診／預防注射個案、產檢及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等異常個案，提供相

關醫療資訊。同時協助同族間的生活文化適應及社會支持，達到促進

新住民對醫療保健之利用、了解生育保健相關知識。 

3. 透過醫療院所轉介及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系統通報有自殺企圖或自殺

高風險之新住民個案，由關懷訪視員或心理師透過通譯員協助及陪

訪，給予同鄉、新住民心理壓力支持關懷、同理與諮詢服務。 

4. 為落實本市新住民的防疫政策及宣導防疫指引規定，臺南市政府衛生

局聘請新住民通譯員於臺南市外籍移工、新住民及外籍學生之宿舍、

聚會地點及校園進行登革熱防疫宣導；同時配合臺南航空站之航班起

降時間，屆時由通譯員提供登革熱衛教宣導通譯服務。 

(二) 服務對象:本市市民之配偶為未入籍之新住民或已入籍為我國國民而仍

有生育保健照顧需要者。 

(三) 計畫執行期間：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115年度「新住民健康促進及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暨培訓計畫」

經費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辦理單位 
中央補助 

(已納入預算) 

市配合款 

 
小計 

115年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3,563,450 396,000 3,959,450 

 總計 3,563,450 396,000 3,959,450 
 

115年度「新住民健康促進及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暨培訓計畫」

-預算明細表 

項目 總價 說明 預計效益 

新住民通譯員

通譯服務費 

3,630,000 實施本計畫37個行政區及登

革熱防治中心所需之通譯需

求服務費。 

1.增加各衛生所管理

人員對新住民政策之

了 解 及 管理 能力 以

外，更可提升新住民

通譯員自身的生育保

健知識，並能將此知

識傳達給更多的新住

民，間接降低疾病或

意外的發生率，進而

更可降低許多醫療成

本。 

2.協助公共衛生護理

人員與新住民溝通的

通譯功能，同時協助

同族間的生活文化適

應及社會支持，達到

促進新住民對醫療保

健之利用、了解生育

保健相關知識及行為

改變之成效。 

3.透過計畫培訓，提

升通譯員對自殺危險

因子敏感度及精神疾

病基礎的認知，瞭解

與學習辨識自殺高風

授 課 鐘 點 費

(外) 

94,000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外聘講師

授課鐘點費。 

授 課 鐘 點 費

(內) 

11,000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內聘講師

授課鐘點費。 

講師交通費 2,000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講師交通

費。 

膳食費 27,200 實施本計畫執行衛生局、所

通譯管理員及通譯員進階(複

訓)研習、新住民健康促進暨

生育保健通譯員初階培訓，

已逾用餐時間之餐費。 

雜 費 8,000 購置執行計畫所需物品(如文

具、布條、電池、郵資、茶

包、咖啡包等) 



印刷費 70,250 實施本計畫執行所需之課程

講義、結訓獎狀紙、計畫成

果手冊、培訓研習手冊等 

險者之特徵，提高對

自殺意圖的敏感度及

瞭解本市相關精神醫

療資源，並進行適當

協助及轉介相關醫療

資源。 

4.增加新住民對登革

熱及新興傳染病的認

知 ， 建 構防 疫新 生

活。  

通譯員交通費 117,000 實施本計畫執行通譯員到場

往返必須搭乘之汽車、火車

等交通費(均按實報支) 

合計 3,95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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